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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年度公司拟向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担

保的公告 

 

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度计划对

子公司北京恒通创新整体房屋组装有限公司、北京恒通远景进出口销售有限公司、

新疆恒通创新赛木科技有限公司、吐鲁番恒通赛木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江苏赛木

科技有限公司、喀什恒通赛木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大连恒通远大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或者公司新设立的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一、担保概述 

为保证 2017 年度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及子公司拟向

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子公司自 2016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此议案之日起至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在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时，公司拟在 10 亿元额度内给予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或抵押担保，每笔担保金额

及担保期间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担保额度内的具体事宜授权董事长确定

并执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恒通创新整体房屋组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志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6 月 1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葫芦垡万兴路 86-5 号 1 幢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工艺美术品、

机械设备、日用杂货、五金、交电、电器设备、钢材、木材；货物进出口（国营

贸易管理货物除外）、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木塑集成房屋成套部品部件的组装及配套建造服务。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期（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76,603.06

万元，负债合计 37,086.40 万元，资产负债率 48.41%。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28,415.94 万元，净利润 4706.63 万元。 

（二）北京恒通远景进出口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磊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2 年 9 月 12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葫芦垡万兴路 86-5 号 1 幢 610 室 

经营范围：销售建筑材料、木塑制品、装饰材料、机械设备、日用杂货、五

金、交电、电器设备、汽车配件、钢材、木材、工艺美术品、服装、鞋帽、通讯

设备（卫星接收设备除外）、计算机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经济信息咨询；维修计算机及辅助设备；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货物进

出口（国营贸易管理货物除外）、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食品；道路货

物运输。（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

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公司生产的新型建筑材料的出口销售业务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期（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3,233.91

万元，负债合计 3,078.79 万元，资产负债率 95.20%。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3,179.24 万元，净利润 65.06 万元。 



（三）新疆恒通创新赛木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志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9 月 1 日 

注册地点：乌苏市新市区办事处北京东路 131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进出口贸易（边境小额贸易）（以许可项目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木塑制品加工、销售；销售机械设备、模具；回收废旧物品，钢

结构加工及安装，木塑制品安装及施工总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以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墙板为核心产品的、可循环再

利用的新型建筑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覆盖新疆西北部地区、中亚及其

周边地区的市场。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期（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9,024.23 万元，负债合计 15,972.7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3.96%。报告期内实

现营业收入 2,250.33 万元，净利润-87.07 万元。 

（四）吐鲁番恒通赛木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志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5 月 27 日 

注册地点：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港城大道北侧、站前路南侧 

经营范围：塑料板、管、型材制造、橡胶板、管、带制造销售；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机械设备、模

具、回收废旧物品；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以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墙板为核心产品的、可循环再

利用的新型建筑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覆盖新疆吐鲁番地区及其周边地

区的市场。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期（截至 2016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7,484.51

万元，负债合计 5,452.7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2.85%。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

入 1,567.58 万元，净利润 188.50 万元。 

（五）江苏赛木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秋艳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1 月 16 日 

注册地点：宿迁市宿城区运河宿迁港产业园 

经营范围：墙体材料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服

务；墙体材料的生产与销售；机械设备、模具、活动房屋销售；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以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墙板为核心产品的、可循环再

利用的新型建筑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覆盖江苏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市

场。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六）喀什恒通赛木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志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1 月 24 日 

注册地点：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中亚南亚工业园区中亚一路 28 号

109 室 

经营范围：木塑制品加工、销售；销售机械设备、模具；回收废旧物品；货

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以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墙板为核心产品的、可循环再



利用的新型建筑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覆盖喀什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市

场。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七）大连恒通远大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志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9 月 20 日 

注册地点：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镇中革村（有恒再生资源市场内） 

经营范围：废旧物资回收；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

一般贸易；普通货物仓储；国内货运代理；建筑物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以废旧物资回收、销售。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550.00 51% 

大连展宏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2,450.00 49% 

合计 5,000.00 100.00% 

最近一期（截至 2016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5,553.88

万元，负债合计 397.9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17%。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8,203.21 万元，净利润 155.92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或抵押担保，

子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或借款合同，最终实际担

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公司拟向子公

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子公司作为

被担保对象经营情况良好，资产质量优良，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

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大连恒通远大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时，将要求该控

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或者反担保，在其他股东未提供任

何形式担保或反担保的情况下，公司将不会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此议案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以上担保全部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子公司资产优良，公司对

其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贷款主要为其生

产经营所需，公司对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同意将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截至 2017 年 3 月 16 日，公司的所有对外担保仅限于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内的公司，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公司尚处有效期内的实际对外担

保总额为 19,500 万元（不含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 23.32%。此次对外担保金额占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

119.60%。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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